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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与金融学院

教学实践Ⅲ:企业实习(SAF)(集中校外实习)实施细则

一、实习目的

《教学实践Ⅲ：企业实习(SAF)(集中校外实习)》是会计与金融学院为落实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面向学生开设的集中性实践课程。作为

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环节，外出实习通过衔接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助力学

生深化专业认知、夯实实务技能。为了提升我院同学的实践操作能力，更好地将

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我院与一些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提供学生实

习岗位。实习期间，学生需深入企业一线，在真实工作场景中验证理论知识的应

用价值，系统培养问题分析、协同创新及独立解决复杂业务的能力，同时塑造职

业责任感与团队协作意识，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具体事项

1.对象：会计与金融学院大三年级各专业学生

2.实习时间：每学年的教学实践周，两周时间，如企业需要可适当延长。学

校给予实习学生一定的交通补助。

3.流程：

（1）统计企业需求信息；

（2）学生向单位报名；

（3）企业筛选确定录用名单、向学生公布名单；

（4）统计最终确定名单，编制实践周校外实习日程安排及经费预算明细表

上报学校。

（5）组织外派实习动员大会，向学生讲明实习的目的、任务、要求、注意

的问题、实习报告撰写方法及其要求等事项。

（6）学生到企业报道，由企业安排培训、并具体分派学生工作岗位和企业

指导老师。实习期间校内指导教师要与实习单位进行沟通交流，对同学实习情况

进行指导及跟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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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生提交实习报告。校内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实际实习情况，审阅并给

出成绩。

三、课程考核成绩的评定与录入

1. 实习报告提交要求：学生需在第二学期开学第 1周内提交纸质版《实践

周实习报告（集中校外实习）》一份（A4 打印）至相应指导老师。实习日记不少

于 4篇（每篇不少于 300 字）；实习报告不少于 2000 字；本人出镜实习照片 3

张附后。

2. 指导教师评定工作：指导教师需及时收齐本人所指导学生的《实践周实

习报告（集中校外实习）》，按要求审阅实习报告，评定学生成绩，并在规定时间

内将成绩录入教务系统。

四、实习纪律及要求

1. 遵守规章制度：学生需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实

习单位的办公纪律和行为规范，自觉维护个人及学校良好形象。

2. 严守保密义务：学生应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保密规定，不得泄漏实习单

位的商业机密或其他敏感信息。未经批准，不得复制、留存或带出实习单位的资

料。

3. 规范履职要求：实习期间须全程投入、认真履职，主动学习岗位技能，

高效完成实习任务；遵守考勤纪律，定期总结反思，禁止无故缺勤或敷衍应付，

确保实习成效真实可溯。

4. 诚信规范行事：提交的实习日志、报告等材料须真实完整，严禁伪造数

据、虚构经历或抄袭成果；工作中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杜绝学术及职业不端行

为，自觉维护个人与学校声誉。

五、实习安全管理规定

学生开始实习前，需与学院签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生实习安全协议》，

并仔细阅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生实习安全管理规定》（见附件）。未参加安全

教育学习或未签订实习安全协议的学生，不得开始实习。实习期间，学生应严格

遵守安全协议及规定，确保自身安全。

根据学校实习管理相关规定，实践周开始时，指导教师应向学生郑重说明相

关安全管理事项，确保学生充分了解并遵守安全管理要求。学生需服从实习指导

教师的安排，积极接受安全教育，并认真履行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具体的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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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请参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生实习安全管理规定》，请同学们仔细阅读

并严格遵守，确保实习期间的安全与秩序。

六、指导老师职责

1. 指导教师分配及沟通

学院将根据学生报名情况分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需在实践周开始前与所指

导的学生取得联系，并通过建立微信群或 QQ 群等方式，确保沟通顺畅。

2. 指导教师应向学生明确以下要求

严格遵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实习安全管理规定》；遵守实习单位的考勤及

请假制度；如需中断实习，须经过辅导员、校内实习指导教师（需与实习单位确

认）及学院三层审批，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中断实习。

3. 实习指导与跟踪

实习期间，校内指导教师需与学生保持联系，至少进行两次沟通，对学生实

习情况进行指导及跟踪记录，确保实习质量。

4. 审阅实习报告

要求学生在第二学期开学第 1周内提交纸质版《实践周实习报告（集中外出

实习）》。指导教师需收齐所指导学生的实习报告，根据学生实际实习表现、报告

质量及实习单位反馈进行综合评分，并及时将成绩录入教务系统。

如发现实习报告存在抄袭问题，应要求学生重写；对拒绝改正或存在弄虚作

假行为的学生，指导教师应及时向学院报告，学院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5. 评定学生实习成绩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动手能力、实习日记和实习报

告等内容，结合实习单位指导人员的意见，综合评定学生成绩。成绩实行百分制，

85 分(含)以上为优秀，75(含)－84 分良好，60(含)－74 分为及格，60 以下为不

及格。学生实习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可获得实践周学分 1 分；成绩未达 60

分的学生，需按照学院规定于之后学期重新修读实践周相关课程以取得实践周学

分。

会计与金融学院

2016 年 6 月


	1.实习报告提交要求：学生需在第二学期开学第1周内提交纸质版《实践周实习报告（集中校外实习）》一份（A4
	2.指导教师评定工作：指导教师需及时收齐本人所指导学生的《实践周实习报告（集中校外实习）》，按要求审阅实

